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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所涉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国际”或“公司”）的委托，就关注函所涉相关

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关注函第 4 题： 

请说明你公司已履行完毕股份注销的审议程序但未办理实际注销手续的股

份是否具有表决权，相关股东是否参与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投票是否应计入有

效票，是否会影响股东大会决议的合法有效，请为你公司出具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的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根据公司说明，截至目前公司需回购注销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合计为 2,756.05万股，占公司未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总股本的 2.35%。

公司近年来现金流比较紧张，需要分批支付股权回购款，截至目前尚剩余 2,624

万元回购款未支付，因此公司无法办理验资手续及注销回购限制性股票业务的相

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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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已履行完毕股份注销的审议程序但未办理实际注销手续的股份是

否具有表决权”的答复 

（1）《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回购方案前，

应当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由证券交易所监控的回购专用账户；该账户仅可用

于存放已回购的股份。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

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

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上市公司在计算相关指标时，应

当从总股本中扣减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2）《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对股东大会股东投票权的规定如下： 

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建立股东名册，股东名

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

股东身份的行为时，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第六十条规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3）《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第五条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 

（4）《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

第二条规定“本所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数字证书’两种方式对投资者身份进行认证。机构投资者可选取上述两种方式之

一进行身份认证。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服务密码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第三条规定

“本指引所称‘网络服务’是指本所利用网络与通信技术，向投资者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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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身份认证的投资者，在本所网络服务中，可以作为经过实名认证的用户参

与相关业务”。 

根据公司公告及截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的股东名册，公司需回购注销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2,756.05 万股，前述未注销股份均登记

激励对象名下。 

基于上述，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失去其权利，

而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因

此上述登记于激励对象名下、公司已履行完毕股份注销的审议程序但未办理实际

注销手续的股份依法享有表决权。 

2. 关于“相关股东是否参与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投票是否应计入有效票，

是否会影响股东大会决议的合法有效”的答复 

根据公司相关公告文件，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7 日。经核查公司

自 2017 年 8 月 7 日至今召开的历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激励对象现场出席股东大

会并投票表决的情形，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上述股东大会会议的见证律师均已依法查验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资格，对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进行核查，并相

应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载明“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履行完毕股份注销的审议程序但未办理实

际注销手续的股份依法享有表决权；相关股东未现场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的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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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阅皇庭国际的相关公告文件； 

2. 取得并查阅公司截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的股东名册； 

3. 取得并查阅公司自 2017 年 8 月 7 日至今召开的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4. 公司的书面说明文件。 

本所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履行完毕股份注销的审议程序但未办理实际注销手续

的股份依法享有表决权；相关股东未现场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核查意见正本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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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注函所涉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赖继红                                     黄楚玲 

 

 

经办律师：       

                                                      黎晓慧 

 

 

 

202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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